
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四次且是东大会决议

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立司1·0.（以下宵辑：f股份公司 ” ） 2016 年第四次

室以现场会议及通讯会议方式召开，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授权代表

共 48 人，代表股份 360,000,000 股，占股份公司总股份的 100%，符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。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，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：

（ 一、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CA

股）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》

全体股东一致同意， 同意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公司民币普通股（A

股）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具体方案。

（一）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种类：中国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

CA H支）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为 360,000,000 股：反对票为 0 股：弃权票为 0

股，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 。

飞 （二）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每股面值：每股面值人民币1 00 元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为 360,000,000 股；反对票为 0 股：弃权票为 0

股，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

（三）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： 不超过 4000 万股（含 4000 万

股），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10%（以发行 4000 万股计算）， 具体发行

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准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为 360,000,000 股；反对票为 0 股：弃权票为 0

股，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 。

（四） 发行对象：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




















